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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主事者繼
早前公然赴台與「台獨」分子、民進黨前主席施明
德密會後，發起人之一陳健民日前赴首爾「東亞社
運」研討會，事後更在「面書」形容坐牢及擲汽油
彈是韓國「那些年」的「集體回憶」，反映「佔中」
行動「代價好低」。立法會各黨派議員均批評，「佔
中」主事者已走火入魔，試圖將暴力抗爭演繹為

「革命浪漫主義」，煽動暴力，希望各界保持警覺。
陳健民日前在其「面書」上稱，他在首爾時與一

韓國教授交流汽油彈製造過程以至物料控制等，更
形容「擲汽油彈及坐牢幾乎成為韓國大學生的集體
回憶」。其後，陳健民辯稱，自己只是想趁機告知港
人韓國人為了追求民主所經歷的抗爭及犧牲，相比
之下，「佔中」只需付出「好低代價」，「如果香港
以和平方式都無法成功爭取普選，擔心新一代年輕

人會以更激進手法抗爭」。

葉國謙：煽風點火不得民心

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批評，陳健民竟將
暴力示威說得像「好似好懷念」般，有意煽風點
火，圖將香港推向混亂，與港人熱愛和平的想法完
全背道而馳。

葉劉淑儀：嚇怕海外投資者

新民黨葉劉淑儀批評，陳健民的言論已走火入
魔，為達到政治目的而不惜「玉石俱焚」，試圖將抗
爭的手段引向暴力深淵，「這樣是嚇不到中央政府
的，但就會嚇怕海外投資者，令他們擔心香港這個
亞洲最安全地方已經被動搖了，到頭來受害始終都
是香港市民」。

梁美芬：教授言論影響青年

經民聯梁美芬坦言，難以理解「佔中」倡議者何
以要將激進、暴力示威的行為「浪漫化」，尤其陳健
民身為大學教授，其言論對年輕一代有影響，其不
斷散播採取暴力的言論，且一次比一次激進，令人
擔心，希望大家有所警覺，不要讓韓國過去的暴力
示威，在今日的香港出現。

廖長江：口談和平實搞暴力

商界議員廖長江強調，任何煽動暴力的行為都是
不應該的，「佔中」倡議人口中談「和平」，但實際
所為就明顯導向暴力，陳健民的言論令人覺得是刻
意要將暴力升級，製造恐慌，將香港幾代人辛苦經
營的成果，縛在他們的「戰車」上，去爭取政治本

錢。而「佔中」要付出多少代價，並非陳健民或其
他「佔中」倡議者單方面說了算的，尤其是一旦有
數以萬計示威者聚集在中環時，沒有人能控制場
面。香港政制發展是我國內部事務，而每個地區都
有其獨特文化、社會經驗、經濟模式等，「佔中」
倡議者不應試圖將其他地方做事的方式硬套在香
港，更不應跑到外國汲取暴力示威經驗。希望反對
派知所進退，否則香港將會「玩完」。

吳亮星：金融中心不能動亂

金融界議員吳亮星坦言，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無法承受動亂事件發生，萬一不幸出現破壞社會繁
榮的暴力事件，有關人等就會成為罪人。他又認
為，既然搞事者存心不良，執法機構應及早作應變
準備。
議員馬逢國批評，陳健民將暴力示威演繹為「革

命浪漫主義」，是十分危險的事，而凡事都有底線，
身為成年人須為其言行負責，不要輕率行事，「我
希望他只是把口有問題，一時口快說了」。

議員批陳健民煽動暴力「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大會、內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

播事務委員會分別否決引用特權法，要求政府公開免費電視發牌資料，但反

對派死心不息，昨日再將特權法「拆件」，在內會動議授權委任專責委員會

調查發牌事件，及授權委員會引用特權法傳召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作證

及出示所有相關資料，社民連主席梁國雄更煽動暴力，呼籲市民「見（特首

梁振英）一鑊㞷（打）一鑊」。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第四次提出引用特

權法，只是為了令事件持續升溫、爭拗，又強調事件應交由法院公正處理。

有關動議最終被否決。

公民黨議員毛孟靜昨日在內務委員會提
出動議，聲言發牌事件涉及「自由市

場及公道精神」等「核心價值」，但特首梁
振英「專橫囂張」，「接近無法無天」，考慮
到通訊局早前「白紙黑字」與政府「劃清界
線」，顧問公司亦批評政府「斷章取義」，有
需要傳召王維基交代清楚，更稱這只是一個

「卑微」及「委曲求全」的要求。

劉慧卿聲言「周周搞一次」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言，「我㜺（反對
派）一定會搞落去，每個星期五都討論」。
社民連主席梁國雄更煽動暴力，稱「我呼
籲各位市民一齊㞷梁振英，見一鑊㞷一鑊
⋯⋯我會叫人提呈司法覆核，我一定會
做」。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發言時批評，資訊科
技界議員莫乃光本月初已經提出引用特權法
調查發牌事件，立法會已有充分討論，是次
反對派第四度提出引用特權法，卻聲言該動

議「如何卑微、如何委曲求全、如何退無可
退」，其實旨為將特權法「拆開」或「分
解」，務求可以「拆開多次」提出特權法動
議，避免事件冷卻。

譚耀宗諷訟黨突然不信司法

譚耀宗又揶揄道：「這是聰明策略，大家
亦心知肚明。如果『泛民』覺得政府無法無
天，那更加要交由法庭公正處理⋯⋯個別政
黨（公民黨）向來推崇司法覆核，過去亦曾

進行兩大宗的司法覆核，包括外傭居港權及
港珠澳大橋，今次卻認為立法會展開調查先
至有效用。」

盧偉國：倘得逞將沒完沒了

經民聯議員盧偉國批評，毛孟靜是次引用
特權法傳召王維基一旦得逞，日後也可動議
傳召顧問公司職員以至各個局長，沒完沒
了，最終只會衝擊行會保密制度。

獨立議員謝偉俊指，他支持政府增發3個

免費牌照，但反對引用特權法或提呈司法覆
核，而應爭取政府盡快檢討發牌政策及措
施，「我反對議員再作任何引用特權法的動
作，再者今次調查範圍非常狹窄，對象只是
針對王維基，無法達到動議調查的目的。引
用特權法是確保對象暢所欲言，我眼見王維
基無受到禁制令阻止其發言，顧問公司即使
有合約限制同樣是暢所欲言」。

有關動議最終在63名在席議員中，獲26人
支持、30人反對、6人棄權下被否決。

馬逢國：覆核否兩周內決定

立會通過撥4,000萬救災 料1,400萬援菲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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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評發牌勿斷章取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的爭議

中，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曾表示會
考慮申請司法覆核。他昨日指，自己深信司法覆核是最有效
解決問題的途徑，故正諮詢個人法律顧問的意見，及聯絡香
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和入稟申請司法覆核的市民，了解他
們的立場及法律理據等，預料最遲一至兩個星期內有決定。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昨日討論委任專責委員會調查免費電視
發牌事件，並授權委員會引用特權法傳召王維基作證，馬逢
國在表決中投棄權票。他在會後強調，自己在事件中的立場
已經非常清晰，並深信司法覆核是最有效解決問題的途徑，
他正諮詢及尋求個人法律顧問意見，「最近我聯絡了王維基
了解其司法覆核的立場，當然，我不方便引述他的立場。我
亦聯絡了入稟提呈司法覆核的市民，了解其法律理據等」。

他續說，「我想當前我會做好兩件事，包括尋求法律意
見，做好司法覆核的準備工夫，以免有人撤銷司法覆核。
同時，我亦繼續約見業界做好溝通及解釋，預料最遲一至
兩個星期有決定」。不過，他引述其個人法律顧問指，立法
機關倘挑戰行政決定，或會存在憲制問題，並建議由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以立法會名義作司法覆核，他稍後會向曾鈺
成反映。

政改諮詢出爐即向立會介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成立由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領導的「政改諮詢專責小組」，處理2017年特首及
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公眾諮詢工作，並已開展工作。立
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梁君彥昨日在匯報與林鄭月娥例行會面
時引述對方表示，特區政府將於年底前展開正式諮詢，林鄭
月娥會「第一時間」到立法會介紹諮詢文件。

另外，梁君彥昨日在內會上指出，早前有議員在會上建
議，邀請林鄭月娥再次出席內會特別會議，就剛出台的人口
政策諮詢文件展開詳細討論，林鄭月娥已答應會安排於諮詢
完結期前再到內會作相關討論。

帳委會擬最嚴厲譴責湯顯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昨日

舉行閉門會議。據悉，全體委員一致同意採用最嚴厲的字眼
譴責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估計報告可於本月27日提交立法會
大會並公布。

立法會帳目委員會已經完成湯顯明任內酬酢和饋贈費用超
支事件報告的初稿，並於昨日閉門討論報告的內容和用字。
有委員在會後透露，第二稿與初稿比較，改動並不大，估計
可在本月27日立法會會議上公布。

據透露，全體委員一致同意報告所採用的字眼，包括以
「最嚴厲」字詞批評湯顯明，而報告中有十多個段落批評湯顯
明，所採用的字眼包括嚴重遺憾及譴責等。報告同時對湯顯
明的回應提出質疑，批評其供詞前後有矛盾，必須作出譴
責，但考慮到廉政公署的「招牌」，為免影響其聲譽，報告也
會說明委員會接受廉署及審計報告的有關建議。

長毛恐嚇「㞷」特首 建制派斥「搞分拆」延續爭拗

反對派引特權法查牌4連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儘管特區政府已
多次就免費電視發牌事件公開解釋，惟部分反對
派仍繼續窮追猛打。特首梁振英昨日出席一午餐
會時強調，行會每年開會40多次，在作出批准或
否決的決定時，從不會出來一一解釋。他坦言，
要令市民一下子明白行會的決定並不容易，但強
調不應背棄制度或斷章取義，不能也不應過分解
讀，並重申發牌過程「完全根據制度辦事」，又呼
籲任何人在評論發牌事件時，應引用政府的原話
和上文下理。

行會制度多年 從不解釋

梁振英昨日在香港報業公會午宴上，被問到
發牌事件持續爭議是否反映市民對政府不信任
時直指，不能、不應過分解讀發牌事件或各種

意見的表達。在整個發牌事件的決策上，行會
制度「唔適宜講得太多」，故才引起種種傳言和
報道。

他強調，行會制度長期存在，並非現屆政府訂
定，直指行會每年開會40多次，「每次批准或否
決的事情十分多，唔單止電視發牌事件，在其他
問題上，行會制度亦唔會出來一一解釋發牌或不
發牌(原因)，或（解釋）批准、否決某個申請的背
後具體原因」。

梁振英指出，免費電視與其他傳媒行業，如報
紙雜誌有所不同，有關制度非今屆政府制定的，
而是次發牌事件橫跨兩屆政府，過程雖較複雜冗
長，但政府完全根據制度辦事，充分考慮了4個原
則、11項因素，和根據制度、政策及法律意見辦
事，秉行「程序公義」。

他坦言，要令市民在一下子明白行會的決定是
「唔容易」，重申政府「在可能的情況下都會盡量
講，在制度裡面講」，但決不能背棄制度，更不希
望出現個別或斷章取義的演繹。

強調已充分考慮顧問意見

被問及有份為政府撰寫顧問報告的顧問公司亞
洲區總監伍珮瑩日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聲稱，政
府的發牌決定，是將該公司的報告「斷章取義」，
梁振英強調，今屆政府已充分考慮4份顧問報告在
內的意見及其他相關因素，認為任何人評論免費
電視發牌的複雜問題時，最好考慮或引用政府的
原話，而非其他人引述政府的說話，包括立法會
議員跟政府官員見面後所引述的講法，並全面考
慮政府講法的上文下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商業
電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主持
李慧玲涉向友好傳媒放風，稱因為自
己在節目中時常批評政府，當局因此
向商台提出將她調離該節目，作為續
牌的「交換條件」。商台行政總裁陳志
雲昨日在宣布調動節目主持人時指
出，商台牌照要到2016年8月，即近3
年後才到期，調走李慧玲以「取悅政
府」的報道並非事實。

商台：牌照2016年才到期

陳志雲昨日會見傳媒，交代商台時
事節目主持人的調動安排。他表示，
面對多挑戰的年代，商台有需要投入
更多資源，增加議政能力及質素，他
將由下周一開始主持早晨節目《在晴
朗的一天出發》，原主持人李慧玲則會
調回黃昏節目《左右大局》。

就反對派傳媒報道李慧玲被調動是
因為她時常批評政府，故政府以續牌
問題「威脅」商台，陳志雲反駁，商
台牌照要到2016年才到期，有關的商
討工作根本未開始，故相關報道並非
事實，「從沒有官員接觸我」、「商台
從 不 會 向 政 府 屈 服 （ bow to the
government）」，外間不應該太敏感。

被問及是否有人投訴李慧玲主持節
目時未夠中立及偏激時，陳志雲承認
有人投訴李慧玲，但強調很多節目主
持人都曾被人投訴，是次調動與這些
投訴無關，而有關決定絕不倉卒，並
已在拍板後通知李慧玲，對方對新安
排並沒有不滿意，更向他發訊息指下
周一會如常上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昨日以45票贊成，1票反對，大比數通過追
加撥款4,000萬元予賑災基金，以應付救援機構就
緊急救援菲律賓風災災民及本財政年度其他賑災
需要的撥款申請。行政署長蔡潔如在會上重申，
賑災基金從來無為一個災害訂定撥款上限，但初
步估算需要約1,400萬為菲律賓災民提供緊急援
助，並強調不是捐錢予菲律賓政府，而是救援機
構，每年審計署亦會索取報告和帳目審核，對目
前的監察機制有信心。

數救援機構 料將申請基金撥款

賑災基金成立目的是在香港境外發生災難時，
香港可以迅速回應國際間的人道援助要求。蔡潔
如昨日在會上指，基金可為今次菲律賓風災災民
提供人道救援，當局本周初曾接觸主要救援機
構，得悉有3個至4個機構已計劃申請基金撥款，
為菲律賓災民提供援助，但現時賑災基金結餘僅
931萬，不足以應付，同時亦需要為本財政年度
餘下數月可能出現的賑災需要作準備，故此向立
法會申請追加撥款4,000萬元。

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新民黨及反對派均
支持追加撥款，認為即使「人質事件」未解決，
但香港人明白事理，理解不應把對當地總統及政
府的憤怒遷怒於人民，基於人道立場應予援助。
但多個黨派關注實質援助未必落入災民手中，要
求政府確保捐款用得其所。本身是賑災基金諮詢
委員的民建聯議員李慧㠒表示，明白市民不認同
直接撥款給菲政府，亦理解港人對菲政府心中有
恨，但香港有能力有條件，應該支持救援機構為
當地災民提供援助。

審計署跟進核賬 監察機制有信心

蔡潔如回應時重申，今次追加撥款並非全數撥
予救援機構到菲律賓賑災，當局亦會要求申請機
構交代賑災計劃的時間表、購入物資及受惠人數
等詳情，在賑災計劃6個月後，機構會提交報告
和經審核帳目。每年審計署亦會索取報告和帳目
審核，對目前的監察機制有信心。

最後，撥款在45票贊成及1票反對下順利通
過。唯一反對注資的激進反對派議員黃毓民稱，
他曾反對向基金注資1億元支持四川地震災民，
故今次不能「雙重標準」，加上「人質事件舊數
未清」，應該向菲律賓還以顏色，又稱香港有10
多萬菲傭，僱主應該帶頭捐助菲傭，讓他們匯款
回家鄉賑濟災民，既可改善僱傭關係，也可顯示
香港社會的「大愛」。

李慧㠒 曾慶威 攝

蔡潔如 曾慶威 攝

■立會財委會昨日通過4千萬

元注入賑災基金。 曾慶威 攝

■譚耀宗 曾慶威 攝 ■謝偉俊 曾慶威 攝 ■盧偉國 曾慶威 攝

■內會否決引用特權法傳召王維基。

曾慶威 攝


